
关于12·25火灾安全隐患事件的情况通报
2012年12月25日下午16时20分，工作人员在图书馆二楼东侧电梯附近闻到烧焦异味，及时排查，发现垃圾桶内冒烟，迅速采取了灭火措施，消除了一场火灾安全隐患。
这一事件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图书馆为一级防火单位，事件后果非常严重，定性为重大事件。
事件原因经监控录像查证，是由一名学生读者随意丢弃烟头所致，相关证据现已移交保卫处和学工处。
此次事件引起馆领导高度重视，及时查看现场情况，召开部门主任和责任人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第一，馆内醒目位置张贴禁烟标志；第二，重申图书馆内部禁止吸烟的相关规定；第三，开展无烟图书馆创建活动，馆长带头，员工响应；第四，建立三级巡查、督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处理；第五，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扣除当月岗位业绩津贴及馆内通报批评。
为了消除火灾安全隐患，确保馆内文献、设备、人员等安全，现重申我馆的相关制度和规定（详见附件），希望全体员工从自身做起，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强图书馆内巡查、督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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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重申在图书馆内禁止吸烟的相关规定
图书馆为一级防火单位。
为了消除火灾隐患，确保馆内文献、设备和人员的安全，创建安全、健康、文明的读书环境，特此重申禁止吸烟规定如下：
1. 图书馆馆内全面禁烟，任何人不得在馆内任何地方吸烟。
2. 馆内主要出入口和醒目位置必须张贴禁烟标识。
3. 各个阅览室、公共区域要明确安全责任人，做到定员、定岗，各负其责，将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4. 安全工作必须防治结合、持之以恒。建立馆领导、部主任、责任人三级巡查监督共管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及时通报处理。
5. 工作人员在馆内吸烟，发现一人次扣发津贴50元，并与年终考核评先评优挂钩。
6. 发现读者在馆内吸烟，我馆工作人员有权责令其离馆；经劝阻教育无效，取消其入馆资格，在馆内公开点名批评，并通报所在学院。
7. 对其他来访人员吸烟行为要及时制止，不听从劝阻者责令其离馆，并向其单位通报。
以上规定请遵照执行。
   图书馆
                                           2012年12月26日
附件2

图书馆安全管理制度
一、图书馆实行全天24小时安全保卫制，保安人员必须严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全馆安全。
二、读者一律凭校园一卡通或镇江市共享体证入馆，对到馆的无证人员实行登记制度。若读者无证且未登记入馆或未办理借书手续带书出馆，应予劝阻教育，并按规定处理。
三、图书馆开放期间，各楼层应有保安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巡视，对违反公共场所秩序的人应加以劝阻，如吸烟、喧哗、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破坏公物及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行为。
四、加强对重点部门如密集书库、图书阅览室、期刊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网络机房的巡查。认真做好防人身伤害及防火防盗防水工作。严禁在馆内使用明火。严禁在馆内任何地方吸烟。严禁馆内外一切人员违章用电。
五、在入馆人流量高峰期要注意做好人员的疏导工作，确保各个出入口通畅，遇到紧急情况，应能迅速将人员从馆内疏散。
六、做好车辆管理工作。馆前广场严禁停放各种车辆，发现有违停现象，应予劝阻，对随便乱放的自行车应及时搬走。
七、图书馆晚上闭馆后需全馆巡视，确保无读者滞留再关闭大门。
图书馆
                                           2012年12月26日
附件3

安全管理巡查、督查制度

为进一步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明确安全责任，杜绝安全隐患，创建无烟图书馆，经研究决定，特制定安全管理三级巡查、督查制度。

一、建立三级巡查、督查工作责任制

1. 后勤管理人员、保安及阅览室工作人员每班必查，及时发现纠正不规范行为，相关人员做好安全工作日志。
2. 各部门主任每周必须对本部门的安全、卫生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 馆领导每月组织一次大型检查，协调处理相关问题。

二、巡查、督查工作职责

1. 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追究责任制。

2. 全体员工有责任管理本岗位管辖范围内的安全事宜；因擅离职守或疏于管理而致事故发生，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

3. 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安全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将防火、防盗、防水、防破坏等安全工作纳入本部门或本岗位职责范围内。

4. 维护国有资产（设备、家具和书刊等）安全。

三、巡查、督查内容

1. 阅览室工作人员在岗期间负责巡视所辖区域的安全、卫生工作。
2. 技术与后勤保障部安排人员负责各阅览室、公共区域的安全与卫生巡查管理工作。
3. 馆领导不定期对图书馆内安全、卫生工作进行巡查与督查。
4. 监督、管理辖区内用电安全，下班前关好水、电、门、窗。

5. 发现事故隐患应及时向馆领导、馆办（电话：88780101）或保卫处（电话：88780110）报告，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事态扩大。
                                             图书馆
2012年12月26日
附件4

技术与后勤保障部近期工作措施
　　
为加强图书馆高峰期安全卫生工作，杜绝安全隐患，确保和谐稳定的学习和工作秩序，特制定本部门读者高峰期巡查制度。
一、巡查内容
1. 消防违章
2. 违章电器
3. 清洁卫生
4. 治安隐患
5. 设施设备运行
6. 突发事件（读者晕倒、纠纷等）
二、巡查区域
大堂、门厅、各楼梯走廊、开水房、电梯、研究包间走道、厕所、阅览室。
三、情节处理
     1. 对于安全隐患和突发事件，如本人有能力进行处理的，应予以立即解决；如无法解决，第一时间报告部门主任协调解决。
2. 对于清洁卫生和设施设备故障报相关责任人协调解决。
3. 对于违章电器作好登记处理。
四、巡查记录
每次巡查完毕后，在《巡查记录表》上记载相关情况。
　　
附件5

读者服务部近期工作要求安排
1．加强管理，加大监督、巡查，为应对目前情况，从12月26日到元月6日实行全天候三级巡查制度。
第一级责任人——阅览室管理人员
职责：a）所在口基本岗位职责。
b）门窗、用电安全。
c）卫生：包含阅览室、桌面，以及携带进馆食品管理。
d）充电、占座管理。
e）加强巡查，15-30分钟巡查一次。
第二级责任人——部门各组责任人
职责：a）兼负所在阅览室管理职责。
b）协助部主任做好相关楼层巡查、督促。
c）及时汇总并向部主任汇报相关情况。
第三级责任人——部门主任
职责：a）不定期巡查、督促各阅览室管理。
b）根据发现及汇总情况协调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c）对突发事件及时汇报主管领导及办公室。
2．值班表：
责任人晚班延续目前日常安排，部主任近期值班安排如下：
	26日（三）
	27日（四）
	28日（五）
	29日（六）
	30日（日）
	31日（一）
	1日（二）
	2日（三）
	3日（四）
	4日（五）
	5日（六）
	6日（日）

	戴清杰
	郭以建
	苗松
	戴清杰
	郭以建
	苗松
	苗松
	戴清杰
	苗松
	郭以建
	戴清杰
	苗松


以上为晚班值班表。
白班：1号 戴清杰；      2号 苗松；      3号 郭以建

